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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原则，也不符合企业所得税法关于视同销售行为的认定标

准，因而该内部处置资产的行为就不用确认收入，也无须缴纳

企业所得税。但按照增值税规定，应认定为视同销售行为。进

行会计处理时，应当按照成本，借记“在建工程”等科目，贷记

“库存商品”科目。同时，按照税法规定应缴纳的增值税销项税

额，借记“在建工程”等科目，贷记“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

项税额）”科目。

例4：某玻璃厂2013年将自产玻璃用于自建职工俱乐部，

生产成本50	000元、对外不含增值税售价80	000元。该企业应

做如下会计处理：

借：在建工程																																																63	600

								贷：库存商品																																																									50	000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3	600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河南省南阳市国家税务局）

责任编辑	武献杰

个人投资者盈余积累

转增资本税收问题探究

王利娜		张	伟■

2013年5月7日，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了《关于个人投资者收

购企业股权后将原盈余积累转增股本个人所得税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2013年第23号公告，以下简称23号公告）。业

界人士普遍认为，该公告是国家税务总局在资本税收领域消除

重复纳税、公平税负的重要尝试。笔者拟对23号公告蕴含的税

收问题进行探究。

一、资本领域“重复纳税”的几种常见类型

（一）居民企业间的股息红利所得

例如A公司从其全资子公司M公司取得股息红利所得。A

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为M公司税后所得，已经由M公司纳税，

如果A公司就该所得再次纳税就会形成重复纳税，因此目前税

法规定，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间的股息红利所得免征企业所得

税。但为了鼓励企业长期持有股票，维护股市稳定，又规定对持

有上市公司股票不满12个月取得的股息红利征税，因此存在重

复纳税。

（二）自然人从居民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

自然人从居民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居民企业已经缴纳过

企业所得税，自然人仍需再缴纳个人所得税，因此构成了经济意

义上的重复纳税。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企业所得税实际是个人

所得税的源泉扣缴，目前合伙企业实际是将企业实体穿透，将个

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一体化，给了企业投资模式更多的选择。

（三）企业转让企业股份不允许扣除留存收益

例如A公司对其全资子公司M公司的初始投资成本为						

1	 000万元，M公司留存收益为1	000万元，A公司将M公司的

100%股权转让，取得股权转让收入2	000万元。根据目前税法

规定，A公司股权转让所得只允许扣除原投资成本1	000万元，

不允许扣除1	000万元的留存收益，而1	000万元的留存收益是

M公司的税后收益，因此A公司对这部分税后收益又重复纳税

一次。但这种重复纳税只是暂时性的，由于购买股权一方未来

分红是免税收入，因此这种重复纳税未来会抵回，不构成真正

意义上的重复纳税。

（四）自然人股东受让股权后以原盈余积累分红

例如张先生持有M公司100%股权的计税基础为1	000万

元，M公司有留存收益500万元，张先生将M公司100%股权全

部转让给王先生作价1	500万元，张先生应纳税所得额为500万

元，即留存收益部分计入转让股权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王先

生取得M公司股权后对留存收益分红，仍然需要缴纳个人所得

税，因此对留存收益部分存在重复征税。实践中为避免这一情

况，往往采取“先分红，再转让”的税收策划。

（五）自然人股东转让股权后原盈余积累转增资本

如上例，王先生购买M公司股权后，立即将留存收益转增

股本。目前税法规定，盈余积累转增股本视同分红，应征收个

人所得税，因此对留存收益部分同样存在重复纳税。为避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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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况，自然人股东作为理性经济人，也会采取“先分红，再转

让”的方法。

基于上述第四和第五种情况的分析，“先分红，再转让”与

“直接转让”两种方式的税负截然不同，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

且为了避免“直接转让”的重复纳税，国家税务总局出台23号公

告加以解决。

二、盈余积累转增股本个人所得税分析

以下通过一个案例来分析自然人股东持股企业将盈余积累

转增资本时，自然人股东应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情况。

[例1]20×1年，张先生以1	000万元注册成立A公司，其中

注册资本600万元，资本溢价400万元，张先生的计税基础为			

1	000万元；截至20×3年1月1日，A公司资产总额3	000万元，

负债1	000万元，“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350万元，“未

分配利润”400万元，“盈余公积”250万元。即：A公司的盈余

积累（含资本溢价）为1	400万元。

（一）“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张先生20×3年1月2日决定以“未分配利润”400万元、“盈

余公积”100万元转增资本。以“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转增

资本，在税收上视同企业先分红、后分配，因此A公司需要代扣

代缴个人所得税100万元（500×20%），同时张先生增加其计税

基础500万元，至此张先生持有A公司的个人所得税计税基础

为1	500万元。

（二）“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张先生同时决定将350万元“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转增资本，税法中将其他资本公积转增资本同样视同先分配再

增资，因此企业应该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70万元（350×20%），

同时增加其计税基础350万元，至此张先生持有A公司的个人

所得税计税基础为1	850万元。

（三）资本溢价转增资本

张先生同时决定将“资本公积——	资本溢价”400万元转增

资本，根据《关于原城市信用社在转制为城市合作银行过程中个

人股增值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的批复》（国税函[1998]289号）

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资本公积转增资本一律征收个人所得

税，因此A公司应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80万元（400×20%），并

增加计税基础400万元，至此张先生持有A公司的个人所得税

计税基础为2	250万元。此时A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	850万元。

对于“资本公积——	资本溢价”转增资本征收个人所得税问

题，虽然目前政策是明确的，但业界颇有争议，认为400万元的

资本溢价本来就属于张先生1	000万元计税基础的一部分，转

增资本时，一方面确认为股息红利性质的所得，另一方面又增加

计税基础400万元，不符合税法原理，形成企业的所有者权益

只有2	000万元、计税基础却有2	250万元的现象。笔者也认为

该项政策存在调整空间。

三、“盈余积累转增资本后转让股权”与“转让

股权后盈余积累转增资本”税负比较分析

如前所述，自然人股东持股企业在将盈余积累转增资本时，

应视同盈余积累分配后再增资，缴纳个人所得税。那么，如果自

然人股东要转让股权，是先将盈余积累转增资本后再转让，还

是先转让再转增资本，两者税收待遇是否相同？对受让方的税

负又有什么影响呢？

（一）“盈余积累转增资本后转让股权”税收分析

承上例，假设同月张先生决定以2	500万元的价格，将

A公司100%股权转让给王先生，张先生计税基础为2	250万

元，该项交易应确认所得额250万元，缴纳个人所得税50万元

（250×20%）。

张先生将盈余积累转增资本及转让股份共缴纳个人所得税

300万元，其中，“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转增资本缴纳个人

所得税100万元，“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转增资本缴纳

个人所得税70万元，“资本公积——	资本溢价”转增资本缴纳个

人所得税80万元，股权转让缴纳个人所得税50万元。

王先生取得A公司股权计税基础为2	500万元，无需再缴

纳税款。

（二）“转让股权后盈余积累转增资本”税收分析

假设张先生未将盈余积累转增资本，而是直接将A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王先生，作价2	500万元，此时张先生缴纳个

人所得税为300万元[（2	500 － 1	000）×20%]。即对于张先生

而言，无论是先将盈余积累转增资本、再转让股份，还是不将

盈余积累转增资本、直接转让股份，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均为300		

万元。

王先生取得股权后，将原盈余积累1	250万元（除150万元

“盈余公积”外）转增资本，按照23号公告之前的税法规定，仍

然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250万元，同时其股权计税基础提高到

3	750万元。假设王先生立即将股权转让，理论上其转让价格仍

应当为2	500万元，则此笔股权转让应纳税所得额亏损1	250万

元，鉴于个人所得税中股权转让是按次纳税，没有相互弥补亏

损的规定，因此王先生本次亏损的1	250万元并不能抵补盈余

积累转增资本的应纳税所得额1	250万元，重复缴纳了250万元					

（1	250×20%）的个人所得税。

（三）税负比较分析

以上分析表明，对于转让方张先生而言，股息红利所得和

股权转让所得可以相互转化，由于目前我国股权转让所得和股

息红利所得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均为20%，因此两种方式缴纳税

款相同；对于受让方王先生而言，两种转让方式税负截然不同，

“转让股权后盈余积累转增资本”模式存在重复纳税。因此，基

纳税与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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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平衡两种模式税负和避免重复征税的目的，23号公告规定，

已经纳入股权转让所得的“原盈余积累”，受让方转增股本时不

再征收个人所得税，从而使得两种转让模式税负达成了统一。在

上述案例中，根据23号公告，受让方王先生在将1	250万元盈余

积累转增资本时，不必再缴纳个人所得税，避免了重复征税。

四、原盈余积累未全部并入股权转让所得的税务

处理

如前所述，根据23号公告，如果股权转让价格超过了目标

企业的所有者权益，则表明原盈余积累已经全部纳入股权转让

所得，受让方受让股权后再将原盈余积累转增资本，无需缴纳

个人所得税，上述案例即符合这一要求。但如果股权转让价格

低于目标企业的所有者权益，则表明原盈余积累没有全部并入

股权转让所得，对于此时的税务处理，笔者拟通过一个案例进

行说明。

[例2]承例1，假设张先生未将盈余积累转增资本，张先

生转让股权价格为1	500万元，此时他持有股权的计税基础为					

1	 000万元，应缴纳个人所得税100万元（500×20%）；王先生

受让股权后，开始将盈余积累1	250万元（除150万元“盈余公积”

外）转增资本。

（一）区分“应税盈余积累”和“免税盈余积累”

根据23号公告，已经计入股权转让所得的盈余积累未来转

增股本时免税，未计入股权转让所得的盈余积累应该缴税。

1.免税盈余积累=转让价格－股本=1	500－600=900	（万

元）。

2.应税盈余积累=所有者权益－转让价格=2	000 －1	500

=500（万元）。

	（二）“应税盈余积累”优先于“免税盈余积累”

当王先生受让股权后将盈余积累1	250万元转增资本时，

是先将免税的900万元转增资本，还是先将应税的500万元转

增资本？对此，23号公告明确指出，应该先将应税部分转增，然

后再将免税部分转增。

（三）计算转增资本个人所得税

根据以上分析，王先生应先将应税的500万元盈余积累转

增资本，缴纳个人所得税100万元（500×20%），然后将免税的

750万元盈余积累转增资本。

（四）确定王先生持股计税基础

按照23号公告规定，无论王先生将盈余积累转增资本是

否缴纳个人所得税，其持有股权的计税基础均为购进股权价格			

1	 500万元，即对于王先生将500万元应税盈余积累转增股本的

行为，不允许增加计税基础。23号公告之前，盈余积累转增资

本是允许增加计税基础的，而23号公告后，如股权转让价格低

于所有者权益，新股东转股后，由于其计税基础不能增加，税负

比过去反而有可能增加。

由于23号公告的上述规定，在实践中可能会采取两种方式

得到税收利益，一是张先生先转增资本再转让，二是王先生不

采取转增资本的方式，而是实际分红后追加注册资本，都能在

税负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受让方股权的计税基础。

五、23号公告后“资本溢价”转增资本税收变化

情况分析

假设张先生投资A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1	000万元，其中

注册资本600万元，资本溢价400万元。张先生的计税基础为					

1	000万元，该公司公允价值为1	000万元。

（一）资本溢价转增资本后转让股权

假设张先生在将资本溢价转增资本后，把股权转让给王先

生，转让价格1	000万元，税务处理如下：1.资本溢价400万元

转增资本，应缴纳个人所得税80万元；2.资本溢价转增资本后，

张先生持股计税基础为1	400万元；3.张先生转让股权价格				

1	000万元，而计税基础为1	400万元，亏损400万元，无需缴纳

个人所得税，由于个人所得税按次缴纳，400万元的亏损没有起

到抵税效应；4.王先生取得股权的计税基础为1	000万元。

（二）直接转让股权后资本溢价转增资本

假设张先生直接将股权转让给王先生，转让价格1	000万

元，王先生受让股权后，将400万元资本溢价转增资本，税务处

理如下：1.张先生转让股权价格1	000万元，计税基础1	000万

元，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2.转股后免税盈余积累=1	000 －

600=400（万元）；3.王先生将资本溢价400万元转增资本，无

需缴纳个人所得税；4.王先生将资本溢价转增资本后，不允许

增加计税基础，其股权计税基础仍然为1	000万元。

（三）比较分析

从上述分析发现，23号公告的实施引发一个问题，“资本溢

价转增资本后转让股权”需要缴纳转增资本的个人所得税，而

“直接转让股权后资本溢价转增资本”，交易双方均不需要缴纳

个人所得税。究其原因，从税法原理来看，作为投资成本一部分

的“资本公积——	资本溢价”本就不该缴纳个人所得税，23号公

告蕴含的税收原理与资本溢价转增资本要缴个人所得税出现了

冲突，23号公告将本不应征税的资本溢价也作为“盈余积累”（23

号公告明确“资本公积”是盈余积累的一部分，而资本溢价属于

“资本公积”的项目之一，因此23号公告中的“盈余积累”包括资

本溢价）的一部分值得探讨，政策存在调整空间。

六、23号公告中盈余积累转增资本税收问题总结

根据以上分析，纳税人在适用23号公告的过程中，应注意

以下事项：

（一）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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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号公告只适用于购买股权后目标企业的股东全部为个

人投资者的情形。

2.23号公告未限制转让目标企业的股东必须是自然人股

东，即无论转让方为自然人股东还是法人股东均适用本公告。

3.23号公告只适用于股权收购后取得了100%股权的情

形。如果购买方已经持有目标企业一定比例的股权，收购后将盈

余积累转增资本是否享受免税政策，在实践中可能会存在一定

争议。

4.如果新股东购买目标企业股权后，将盈余积累分红而不

是转增资本，虽然同样存在盈余积累已经在转让股权时纳税的

问题，但23号公告未将此种行为纳入免税范围，基于税收法定

主义的原则，此种行为仍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23号公告带来的三个计算后果

1.资本溢价部分，如果先转增资本再转让，根据目前税法

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时增加其计税基础；而先转让再转增

资本，则交易双方都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即利用23号公告的

规定，先转让再转股，资本溢价部分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2.对于盈余积累的其他部分（除资本溢价），根据23号公

告规定，无论转让股权前转增资本还是转让后转增资本，税负

相同，平衡了税负。

3.对于所有者权益与转让股权价格差额部分的盈余积累，

23号公告实行之前，转让股权后转增资本，可以增加计税基础，

而23号公告实施后，不再允许增加计税基础，因此纳税人可能

先转增资本再转让股权，或者直接分红，然后再增资。

（本文系2012 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

HB12GL01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河北省国税局）

责任编辑	张璐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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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国家税务总局出台《关于发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跨境应税服务增值税免税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2013年第52号，以下简称52号公告），对《财政部	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在全国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

改征增值税试点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37号）中的附件

4《应税服务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和免税政策的规定》（以下简称附

件4）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

退（免）税管理办法（暂行）〉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

第47号）文件中，零税率应税服务以及向境外或在境外提供应

税服务（统称为跨境应税服务）适用增值税免税政策进行了细化，

明确纳税人申请跨境服务免税采用备案制度，并规定自2013年

8月1日起执行。

一、跨境应税服务增值税免税的范围

跨境应税服务增值税适用于免税的范围，主要分为在境外从

事应税服务、向境外提供应税服务和零税率应税服务三个方面。

（一）在境外从事应税服务适用免税的范围

纳税人在境外从事以下五类应税服务的，适用免税政策。

一是工程、矿产资源在境外的工程勘察勘探服务；二是地点在

境外的会议展览服务；三是存储地点在境外的仓储服务；四是

标的物在境外使用的有形动产租赁服务；五是在境外提供的广

播影视节目（作品）发行、播映服务，并且在境外播映或者报道的，

但不含通过境内的电台、电视台、卫星通信、互联网、有线电视

等无线或者有线装置向境外播映广播影视节目（作品）。	

（二）向境外提供应税服务适用免税的范围

纳税人向境外单位提供以下几类应税服务，属于免税的范

围。包括研发和技术服务（研发服务和工程勘察勘探服务除外）、

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设计服务、广告服务和会议展览

服务除外）、物流辅助服务（仓储服务除外，但境外单位从事国际

运输和港澳台运输业务经停我国机场、码头、车站、领空、内河、

海域时，纳税人向境外单位提供的航空地面服务、港口码头服

务、货运客运站场服务、打捞救助服务、装卸搬运服务，属于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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